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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广告
2024年11月15日

星期五新闻热线： 0939-8211211

拐点
编号

国家2000坐标系

X Y

1 3733248.30 35554313.64

2 3733248.30 35554543.49

3 3732962.60 35555163.34

4 3732623.87 35555163.23

5 3732624.10 35554314.3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业权
出让交易规则》《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
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成县人
民政府批准，成县自然资源局委托甘肃正大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对以下1处采矿权进行挂牌出让，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

  名称：成县自然资源局
  场所：成县城关镇同谷北路
  二、矿业权交易平台

  名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场所：陇南市武都区东江行政中心统办5号楼
  三、采矿权基本情况

  矿权名称：成县凤泉磨坝峡一带建筑用石料灰
岩矿南采区采矿权
  开采矿种：建筑用石料灰岩矿
  地理位置及矿区范围：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成县
257°方向13km处，隶属陇南市成县沙坝镇管辖。
  矿区面积：0.442平方千米，共由5个拐点圈
定，各拐点坐标如下：

  开采标高：1510-1345米
  资源储量：采矿权范围内推断资源量：627.01万
立方米，可采资源储量491.58万立方米
  生产规模：30万立方米/年
  出让年限：19年（含基建期2年）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按照《成县凤泉磨坝峡一带
建筑用石料灰岩矿南采区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恢复

治理方案》执行。
  起始价：785万元
  加价幅度：10万元
  竞买保证金：400万元
  四、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编号：

B0220241114000010；

  五、竞买人的资质条件

  凡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能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法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
请参加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以
下条件：
  1．申请人企业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应当具
有建筑用石料矿开采、生产、销售等相关经营内容。
  2．有符合规定的采矿作业方式和作业工具。
  3．申请人无违法开采记录，未被列入矿业权人
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申请人须具备良好的运营状况、具备开发该
矿产资源的必要条件，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5．其他应具备的条件。
  六、出让方式及交易时间、地点

  出让方式：挂牌出让。
  挂牌竞价期限：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月
30日（工作日）；
  报价时间：挂牌竞价期限内的每日9：00－11：
30；14：30－17：00；
  报价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挂牌出让会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
功能厅。
  七、获取出让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

间及方式

  获取出让文件的途径：有意竞买者于2024年11
月15日起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领取
《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文
件》。
  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2024年11月15日至2024
年12月13日（工作日）
  申请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申请报名需提供的资料：1．竞买申请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向成县自然资源局咨询，自行现场踏

勘。于2024年11月15日至2024年12月13日（工作
日）持《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
让竞买申请书》《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
权挂牌出让申请确认表》《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
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竞买承诺书》按出让文件的有
关要求，向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相关材
料，提出竞买申请。
  2．经成县自然资源局资格审查后，符合条件的
竞买申请人按出让文件的有关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
下午17：00时（指银行交换到账时间）。在竞买保证
金到账后，申请人方确定为竞买人，有资格参加竞买
活动。竞买未成交者，竞买保证金在竞买活动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不计利息）。
  3．竞买人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13日
（工作日）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办理
竞买手续。
  八、确定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本次采矿权出让为有底价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九、风险提示

  矿业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
因素变化和政策法规变化风险。申请人在申请竞买
前应仔细阅读采矿权出让公告及相关文件资料，详
细了解矿山建设、开采、投资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风
险及影响因素，做好现场调查，充分评估投资风
险。一旦竞得，竞得人须签订《采矿权出让成交确
认书》及《采矿权出让合同》，不得以矿产资源普
查报告中的资源储量、开采条件、发生不可抗力等
为由向自然资源等部门提出退款、索赔、延长开采
期限等要求。
  十、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如对出让的采矿权存在异议，请在公告期内以
书面方式向出让人提出。
  十一、失信联合惩戒提示

  竞买人应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参
与本次矿业权出让竞买，对所提交的文件和其他资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违反公共资源交易法
律法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竞买人，成县自然资源

局与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根据《自然资源部
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然资规
[2023]1号)及《关于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主
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发改法规[2018]457号)
的规定，对相关失信企业和失信个人实施联合惩戒。
  十二、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竞买申请人可自行现
场踏勘出让标的，费用自理。
  2．本次出让采矿权已完成三合一的《矿产资源
开发与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工作。竞买人成功
竞得采矿权后，必须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
恢复治理方案》进行矿山建设和开采生产。
  3.竞买人成功竞得后，须按期签订《采矿权出让
合同》，按《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出让采矿权成
交价款。并按相关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绿
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等方
案报告，经审查通过后，颁发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证
照，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竞得人承担。
  4．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关
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
号文件）规定，竞买人成功竞得采矿权后，应承担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按照《矿产资源开发
与恢复治理方案》，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
务。通过建立基金的方式，筹集治理恢复资金，按
照相关规定设立基金账户，单独反映基金提取情
况。并与成县自然资源局签订《矿产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责任书》和《开采区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责任
书》，进一步做好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的协调工
作，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
原则，“边开采，边治理”依法履行矿区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土地复垦等义务，并严格按照非金属
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编制绿色矿山建设方案，
落实绿色矿山建设措施，矿山正式投产一年内通过
绿色矿山核查验收。
  5．申请竞买人在报名前需到成县自然资源局
申请查阅矿产普查报告，对资源量及矿种品质等数
据进行查阅，做到对出让矿权进行充分了解，并对自
己竞买出让矿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6.为防止和解决采矿权人与矿区所在地居民因
土地、道路和矿区环境等发生的矛盾纠纷，竞买申请
人应提前赴出让矿区所在地乡（镇）、村了解矿区
实际情况，及早与矿区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就矿区
建设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引起的道路通行、生产
生活用地、厂房料库、用电用水、安全生产、矿区
环境及矿产资源开发等有关问题和事项进行协商解
决，由此引发的全部风险和矛盾纠纷由竞得人自行
承担和解决。
  7.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为拟动用可采资源量的
价值，不包括采矿权出让所涉及的相关税、费。出让
后，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向相关部门缴纳。
  8．本次出让采矿权，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其
他物权。矿山开采、加工应依法使用建设用地；林
地使用、道路及周边环境等补偿费用由采矿权竞得
人与涉及权利人自行协商，依法补偿。在矿山建设
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安全生产、环境
影响评价、水土保持、建设用地、林地使用等事
项，由采矿权竞得人向相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发生的费用自行负责。
  9．挂牌时间截止前30分钟，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
得人。
  10.本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
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出让详细情况以《甘
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文件》
载明的为准。
  成县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特此公告
  十三、联系方式

  1．成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18189390805
  联系人：张陇和
  2．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931-8470330 
  18919113180  15309398060
  联系人：牟经理  马经理
        成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11月15日

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
成 自 然 资 源 告 字 [ 2 0 2 4 ] 1 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业权
出让交易规则》《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
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成县人
民政府批准，成县自然资源局委托甘肃正大拍卖有
限责任公司对以下1处采矿权进行挂牌出让，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

  名称：成县自然资源局
  场所：成县城关镇同谷北路
  二、矿业权交易平台

  名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场所：陇南市武都区东江行政中心统办5号楼
  三、采矿权基本情况

  矿权名称：成县凤泉磨坝峡一带建筑用石料灰
岩矿北采区采矿权
  开采矿种：建筑用石料灰岩矿
  地理位置及矿区范围：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成县
262°方向12km处，隶属陇南市成县沙坝镇管辖。
  矿区面积：0.338平方千米，共由8个拐点圈
定，各拐点坐标如下：

  开采标高：1413-1310米
  资源储量：采矿权范围内推断资源量：660.80万
立方米，可采资源储量：518.07万立方米
  生产规模：30万立方米/年
  出让年限：19年（含基建期2年）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按照《成县凤泉磨坝峡一带

建筑用石料灰岩矿北采区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恢复
治理方案》执行。
  起始价：825万元
  加价幅度：10万元
  竞买保证金：400万元
  四、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编号：

B0220241114000006

  五、竞买人的资质条件

  凡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能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法人，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
请参加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以
下条件：
  1．申请人企业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应当具
有建筑用石料矿开采、生产、销售等相关经营内容。
  2．有符合规定的采矿作业方式和作业工具。
  3．申请人无违法开采记录，未被列入矿业权人
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4．申请人须具备良好的运营状况、具备开发该
矿产资源的必要条件，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5．其他应具备的条件。
  六、出让方式及交易时间、地点

  出让方式：挂牌出让。
  挂牌竞价期限：2024年12月16日至2024年12月
30日（工作日）；
  报价时间：挂牌竞价期限内的每日9：00－11：
30；14：30－17：00；
  报价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挂牌出让会地点：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多
功能厅。
  七、获取出让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

间及方式

  获取出让文件的途径：有意竞买者于2024年11
月15日起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领取
《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文
件》。
  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2024年11月15日至2024
年12月13日（工作日）
  申请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申请报名需提供的资料：1．竞买申请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向成县自然资源局咨询，自行现场踏
勘。于2024年11月15日至2024年12月13日（工作
日）持《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
让竞买申请书》《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
权挂牌出让申请确认表》《甘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
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竞买承诺书》按出让文件的有
关要求，向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相关材
料，提出竞买申请。
  2．经成县自然资源局资格审查后，符合条件的
竞买申请人按出让文件的有关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
下午17：00时（指银行交换到账时间）。在竞买保证
金到账后，申请人方确定为竞买人，有资格参加竞买
活动。竞买未成交者，竞买保证金在竞买活动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不计利息）。
  3．竞买人于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13日
（工作日）到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办理
竞买手续。
  八、确定竞得人的标准和方法

  本次采矿权出让为有底价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九、风险提示

  矿业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
因素变化和政策法规变化风险。申请人在申请竞买
前应仔细阅读采矿权出让公告及相关文件资料，详
细了解矿山建设、开采、投资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风险
及影响因素，做好现场调查，充分评估投资风险。一
旦竞得，竞得人须签订《采矿权出让成交确认书》及
《采矿权出让合同》，不得以矿产资源普查报告中的
资源储量、开采条件、发生不可抗力等为由向自然资
源等部门提出退款、索赔、延长开采期限等要求。
  十、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处理方式

  如对出让的采矿权存在异议，请在公告期内以
书面方式向出让人提出。
  十一、失信联合惩戒提示

  竞买人应遵循“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参
与本次矿业权出让竞买，对所提交的文件和其他资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违反公共资源交易法
律法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竞买人，成县自然资源

局与陇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根据《自然资源部
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然资规
[2023]1号)及《关于对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主
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发改法规[2018]457号)
的规定，对相关失信企业和失信个人实施联合惩戒。
  十二、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竞买申请人可自行现
场踏勘出让标的，费用自理。
  2．本次出让采矿权已完成三合一的《矿产资源
开发与环境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工作。竞买人成功
竞得采矿权后，必须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
恢复治理方案》进行矿山建设和开采生产。
  3.竞买人成功竞得后，须按期签订《采矿权出让
合同》，按《采矿权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出让采矿权成
交价款。并按相关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绿
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等方
案报告，经审查通过后，颁发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证
照，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竞得人承担。
  4．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环境保护部
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立矿山地
质环 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
[2017]638号文件）规定，竞买人成功竞得采矿权
后，应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按照《矿
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理方案》，履行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义务。通过建立基金的方式，筹集治理恢
复资金，按照相关规定设立基金账户，单独反映基
金提取情况。并与成县自然资源局签订《矿产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责任书》和《开采区地质环境保护与
治理责任书》，进一步做好矿区生态环境治理恢复
的协调工作，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
治理”的原则，“边开采，边治理”依法履行矿区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土地复垦等义务，并严格按
照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编制绿色矿山建
设方案，落实绿色矿山建设措施，矿山正式投产一
年内通过绿色矿山核查验收。
  5．申请竞买人在报名前需到成县自然资源局申
请查阅矿产普查报告，对资源量及矿种品质等数据
进行查阅，做到对出让矿权进行充分了解，并对自己
竞买出让矿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6.为防止和解决采矿权人与矿区所在地居民因
土地、道路和矿区环境等发生的矛盾纠纷，竞买申请
人应提前赴出让矿区所在地乡（镇）、村了解矿区实
际情况，及早与矿区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就矿区建
设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引起的道路通行、生产生
活用地、厂房料库、用电用水、安全生产、矿区环境及
矿产资源开发等有关问题和事项进行协商解决，由
此引发的全部风险和矛盾纠纷由竞得人自行承担和
解决。
  7.本次采矿权出让收益为拟动用可采资源量的
价值，不包括采矿权出让所涉及的相关税、费。出让
后，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向相关部门缴纳。
  8．本次出让采矿权，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和其
他物权。矿山开采、加工应依法使用建设用地；林地
使用、道路及周边环境等补偿费用由采矿权竞得人
与涉及权利人自行协商，依法补偿。在矿山建设和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涉及安全生产、环境影响
评价、水土保持、建设用地、林地使用等事项，由采矿
权竞得人向相关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
理审批手续，发生的费用自行负责。
  9．挂牌时间截止前30分钟，有竞买人表示愿意
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
得人。
  10.本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
更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出让详细情况以《甘
肃省成县建筑用石料灰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文件》
载明的为准。
  成县自然资源局对本公告有解释权。
  特此公告
  十三、联系方式

  1．成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18189390805
  联系人：张陇和
  2．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931-8470330
  18919113180  15309398060
  联系人：牟经理  马经理
          成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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